
【法律咨询台】

案情
吴先生曾与一家公司签订为

期5年的书面劳动合同。 两个月
前， 因另一家单位向吴先生许诺
更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加之吴
先生觉得该单位的各项软、 硬件
条件及人际环境均比原公司好得
多， 对吴先生个人的发展前途也
更为有利， 遂向公司提交了要求
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申请。
由于被公司拒绝， 吴先生便当即
“跳槽” 而去。 谁知， 公司却以
吴先生没有提前30日通知， 属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扣留了吴先生
的档案 。 请问 ， 公司的做法对
吗？

解读
虽然吴先生做法不妥， 但公

司同样无权扣留吴先生的档案。
首先， 为吴先生办理档案转

移手续是公司的法定义务。
《劳动合同法》 第37条规定，

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吴先生在提交书面解除劳动合同
的申请后当即离去， 确有不妥。
但这并不能排除双方的劳动合同
已经实际解除。 而对于解除劳动
合同后， 劳动者档案的处理， 该
法第50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
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
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的
规定》 第18条也指出， 企业职工
调动、 辞职、 解除劳动合同或被
开除、 辞退等， 应由职工所在单
位在一个月内将其档案转交其新
的工作单位或其户口所在地的街
道劳动 （组织人事） 部门。 《关
于固定工签订劳动合同有关问题
的函》 同样表示， 用人单位与职
工解除劳动关系后， 应及时将职
工档案转到职工新的接收单位 ;
无接收单位的， 应转到职工本人
户口所在地。 也就是说， 不管劳
动者以何种方式离开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均应及时将其个人档案
转出 。 即公司无论基于什么原
因、 出于什么目的扣留吴先生的
档案， 尤其是在吴先生一再要求
之下仍然我行我素， 明显是错误
的。

其次， 公司就吴先生做法 ，
若能举证证明确实受到了损失，
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 。 虽然
《劳动合同法》 第90条规定， 劳
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 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
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 给用人
单位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但这并不等于用人单位向
劳动者索要损失便能够随心所
欲， 甚至可以采取以扣押劳动者
档案的方式 “以毒攻毒”， 而是
应当区别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
概念和义务主体， 照样只能通过
协商一致、 仲裁、 诉讼等正当方
式来维权。

方圆

员工违法解除合同
单位也无权扣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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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轻信他人贪图高利是养老钱被骗主因
□颜梅生

轻信他人做投资
80万养老钱人间蒸发

经过大半生的省吃俭用， 赵
奶奶积蓄了80万元现金。 2014年
1月 ， 赵奶奶独自出门旅游中 ，
在火车上碰到了一个30多岁的女
子， 一路上对她很是照顾。 赵奶
奶对她非常感激， 觉得她心肠不
错， 甚至在离别前还相互留了电
话号码。 通过一段时间的联系，
赵奶奶对该女子更是信任有加。
以至于当2014年5月， 女子提出
以2分月息向赵奶奶借钱做生意
时， 赵奶奶毫不犹豫地将积蓄全
部借给了她。

可时间过去两个月， 女子不
但未按时偿还本息， 反而电话也
成了空号。 无奈之下， 赵奶奶只
好根据女子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
和借条提起了诉讼。 岂料， 女子
的身份证却系伪造， 法院送达法
律文书的结果竟是查无此人。

点评：
《民事诉讼法 》 第 119条规

定：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 有明确
的被告；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
实、 理由； 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
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
辖。 第121条也指出， 起诉状应
当记明下列事项： …… (二) 被
告的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住
所等信息，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名称、 住所等信息……正因为女
子的身份证为伪造， 法院送达法
律文书的结果为查无此人， 决定
了赵奶奶提供的 “被告” 信息虚
假 ， 同样属于没有 “明确的被

告”， 使得法院只能驳回赵奶奶
的起诉， 也就意味着赵奶奶的养
老钱只能被人间蒸发。

支招：
出借养老钱， 千万不要轻信

对方的身份 。 如果实在难以判
断， 最好能够让对方提供财产抵
押或者质押， 也可让对方提供自
己所熟悉的、 有偿还能力的人担
保， 以便一旦债权受到威胁， 亦
能让对方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
庙。”

逐高利借钱给赌徒
30万元本息全“打水漂”

2014年6月27日下午 ， 郭大
爷路过一家麻将馆时， 见自己的
一位老哥们正在喜滋滋地数着大
把 “红利”。 在郭大爷的一再追
问之下 ， 本来支支吾吾的老哥
们， 终于说出了实情： 里面名为
娱乐场所 ， 实则有很多人在赌
博， 甚至是豪赌。 输掉者为了扳
本， 往往会给予1至2角的高额利
息借款， 自己就是 “从中赚了一
笔”。

见有如此好事， 郭大爷毫不
迟疑地要求老哥们 “引荐”。 次
日， 果有一赌徒愿意以2角的利
息借款， 郭大爷当即 “奉上” 了
10万元。 赌徒输掉后， 郭大爷便
再借， 如此累计达30万元。 由于
赌徒并没有在约定的一周后偿付
本息， 郭大爷遂向法院提起了诉
讼。 不料， 法院经审理， 却驳回
了郭大爷的诉讼请求。

点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第

6条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
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 各地人民
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
体掌握， 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
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含利率本
数）。 超出此限度的， 超出部分
的利息不予保护。 该规定第11条
也指出， 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
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 其借
贷关系不予保护。

结合本案， 不仅利息高达2
角， 大大超出了银行同类贷款利
率的四倍， 而且对方是在从事赌
博的非法活动， 而郭大爷对此也
是明知， 正因为如此， 决定了郭
大爷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的
支持。 同时， 法院还可以按规定
对赵大爷给予训诫、 责令具结悔
过等民事制裁。

支招：
《民法通则》 规定， 合法的

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 也就是
说， 通过出借养老钱来实现 “让
鸡生蛋”， 必须是以合法为前提。
如果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不惜出
借养老钱， 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
头砸自己的脚。

借钱给孩子买房
没留证据50万有去无回

早在2014年春， 蒋老太的儿
子儿媳因需购买一套三居室的新
房， 提出向蒋老太借款50万元，
并表示3年内还清该款， 且在房
屋交付后 ， 蒋老太也可搬入居
住。 考虑到母子关系， 也觉得自
己一人长期在外独自租房居住毕
竟不是个事， 遂当即借出了自己
的养老钱 。 可时至2014年 8月 ，
儿子儿媳已经搬入新房居住达三

个月之久， 也没有让蒋老太搬去
的意思。 无奈之下， 蒋老太只好
找上门去。 可儿子、 儿媳不但拒
绝其共同居住， 甚至还否定借款
一事。 蒋老太一气之下， 法院提
起诉讼， 要求儿子、 儿媳偿还借
款。 不曾想， 基于她没有借据也
无其它证据佐证， 儿子儿媳又死
不认账， 法院最终却驳回了她的
诉讼请求。

点评：
《民事诉讼法》 第64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
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二条也指出： “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
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
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
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结合本
案， 尽管诉讼发生在蒋老太与儿
子、 儿媳之间， 但由于分属于两
方当事人， 蒋老太对自己的主张
同样必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正
因为蒋老太的儿子、 儿媳否认，
而蒋老太不仅没有借据， 且也无
其它证据佐证借款之事， 决定了
蒋老太只能 “承担不利后果 ”，
50万元借款一去不回。

支招：
为避免出借养老钱引发举

证 难 ， 最好应让借款人出具借
条。 如条件不容或不好意思让对
方出具借条， 则可以采取银行转
账汇款方式 ， 并保留好汇款凭
条； 或邀请第三人到场， 还可以
采取录音、 录像的方式来保存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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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临近
老年人请捂好钱袋

年关临近， 各种诈骗案又到高发期。 不少骗子都将目光盯向了老
人， 瞄准了他们的 “养老钱”。 相关统计数字显示， 此类案件30%左右
涉及到老年人。 有些老人为增加收入、 迷信高额利息或贪图其它利
益， 往往会因禁不住诱惑而出借出去， 结果却是 “鸡飞蛋打”。

案情
梁女士是一名刚拿到驾照不

久的司机。 三个月前， 考虑自己
从来没有驾车上过高速公路， 遂
决定前往 “练练”。 到达高速公
路后 ， 因车辆较多 ， 且呼啸而
来， 川流不息， 胆小的她虽感到
后悔， 却由于已经无法后退不得
不硬着头皮坚持。 为避免遭遇事
故， 梁女士灵机一动， 打开危险
报警闪光灯， 在行车道上以每小
时低于40公里的速度前行， 准备
在下一出口离去。 岂料， 只行驶

了20公里， 一辆快速行驶的面包
车从后方驶来， 与梁女士驾驶的
小车发生剧烈碰撞， 不仅面包车
被报废， 车主刘某及车上3名乘
客也当场死亡 。 经交警部门认
定， 梁女士与刘某对事故的发生
负同等责任。 最终， 被法院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说法
梁女士确已构成交通肇事

罪。 《刑法》 第133条规定， 违
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
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交
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
别恶劣情节的， 处3年以上7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与之对应， 交通肇
事罪是指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
规，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致人重
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也就是说， 构成
交通肇事罪的核心在于： 违反道
路交通管理法规， 致人重伤、 死
亡或者有着重大的财产损失。 而
梁女士的行为恰恰具备了该罪的
构成要件。

首先，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 第78条第一款规定， 高
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
度 ， 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
120公里， 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
小时60公里。 即梁女士以每小时
低于40公里的速度行驶当属违
法。 其次，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死
亡3人以上， 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构成交通肇事罪。 本案已经造成
刘某及3名乘客4人当场死亡， 且
梁女士已被交警部门认定需承担
事故的同等责任， 因此， 其应受
到刑事制裁。

在高速公路低速行驶 被撞致车祸也涉嫌犯罪
□程成


